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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號報告書》─ 第 4 章

客運營業證制度下的車輛營運牌照服務

撮要

1 . 運輸署負責執行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第 37 4 章 )和各項規

管 公 共 運 輸 系 統 的法 例 。根 據 該 條 例，在 客 運 營 業 證 (下 稱 營 業

證 )制 度 下 營 運 的 非 專 營 公 共 巴 士 、私 家 巴 士、公 共 小巴 及 學 校

私家小巴，均受營業證及客運營業證證明書 (下稱營業證證明書 )

規管。營業證授權持證人營運有關車輛，而營業證證明書則簽發

予在營業證下營運的車輛。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在

營業證制度下共有 12 85 3 部已領牌車輛。審計署最近就營業證

制度下的車輛營運牌照服務進行了帳目審查。

牌照服務

2 . 執 行 合 約 式 指 定 路 線 出 租 服 務 申 請 的 發 牌 條 件 根 據 發

牌條件，非專營公共巴士的持證人須就營辦合約式指定路線出租

服務遞交申請。該申請應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在預定開始

服務日前不少於 14 天向運輸署遞交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在二零零

七年的 22 宗在合約式出租服務申請登記冊內記錄了預定服務期

的申請中，有 1 6 宗未有在預定開始服務日前 1 4 天遞交申請。未

獲批准的服務期 (由預定開始服務日計至獲運輸署批准當日 )，為

1 至 5 5 天不等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： (a )確保持證人遵守
發牌條件，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在預定開始服務日前不少

於 14 天遞交申請；及 (b )採取管制措施，以便處理申請人可能提
供未經批准營辦服務的風險。

3 . 在預定開 始服務日前遞交的 申請 在上文第 2 段提及的

1 6 宗申請中，有 11 宗申請是在預定開始服務日前少於 14 天遞
交的。公共車輛分組按 照 一 般 程 序 辦 理 這 些 申 請。在 一 個 案 中 ，

公共車輛分組在預定服務期過後仍繼續辦理該宗申請。審計署認

為，在服務合約屆滿後 仍 繼 續 辦 理 有 關 申 請，乃 浪 費 人 力 資 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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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檢 討 這 類 在 預 定 開 始 服 務 日 前 少
於 14 天 遞 交 的 申 請 (特 別 是 短 預 定 服 務 期 的 申 請 )的 處 理 程
序；及 (b )確保運輸署職員停止辦理服務合約已屆滿的申請。

4 . 在預定開 始服務日後遞交的 申請 在上文第 2 段提及的

1 6 宗合約式出租服務申請中，有 5 宗申請是在預定開始服務日

後才遞交。在預定服務期內未獲批准的日數，為 2 至 51 天不等。

有 部 分 非 專 營 公 共 巴 士 的 其 他 服 務 申 請 亦 在 預 定 開 始 服 務 日 後

遞交。在一個案中，公共車輛分組按照一般程序辦理該宗於預定

的 1 2 個月服務期開始後 6 個月才遞交的申請。審計署建議運輸
署署長應檢討這類在預定開始服務日後遞交的申請的處理程序。

5 . 營 業 證 及 營 業 證 證 明 書 的 續 期 持 證 人 須 於 營 業 證 ／營

業證證明書屆滿前 4 個月內及不少於 1 4 天前遞交申請。審計署

發現，在 1 5 宗申請中，有 7 宗 (4 7 %)是在營業證／營業證證明書

屆滿平均 10 天後才遞交。沒有有效營業證／營業證證明書的平

均日數為 2 1 天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： (a )推行措施，確保
持 證 人 在 營 業 證 ／ 營 業 證 證 明 書 屆 滿 日 期 前 申 請 續 期 ； 及
(b )加 快辦理在營業證／營業證證明書屆滿後才遞交的申請。

6 . 過 期 牌 照 的 跟 進 程 序 公 共 車 輛 分 組 會 向 營 業 證／ 營 業

證證明書已過期的持證人發出警告信。在首次發出警告信後，該

署會以人手在電腦系統內輸入一項禁制令，用以提醒負責人員留

意與牌照有關事項。有 些 個 案 未 有 輸 入 禁 制 令。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

除發出警告信和施以禁制令外，這些個案並沒有轉介予運輸署分

區 辦 事 處 及 檢 控 組 採 取 執 法 行 動。 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：
(a )研 究 可 否 把 申 請 、警 告 信 及 禁 制 令 的 記 錄 電 腦 化 ；及 (b )加 強
執法行動，以制止沒有有效營業證／營業證證明書的持證人在營
業證制度下提供服務。

衡量服務 表現

7 . 承 諾 目 標 的 達 標 程 度 一 九 九 七 至 二 零 零 六 年，運 輸 署

曾匯報營業證制度下的車輛營運牌照服務承諾目標全已達標。然

而，該署並無文件證據 (如進行調查 )可證實其承諾目標的達標程

度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定期檢討營業證制度下的車輛營運
牌照服務承諾目標的達標程度，以找出可予改善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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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衡 量 辦 理 申 請 所 需 時 間 的 方 法 運 輸 署 就 衡 量 公 共 小 巴

換車申請的達標程度所採用的方法，並不理想。鑑於運輸署在收

到申請當日便發出通知書，知會申請人須完成相關程序，該署認

為 辦 理 這 些 申 請 的 工 作 已 於 五 個 工 作 天 的 目 標 辦 理 時 間 內 完

成。審計署認為應以完成辦理申請的所需時間來衡量。審計署建
議運輸署署長應因應有關服務的辦理申請所需時間，檢討衡量辦
理申請所需時間的方法，以及考慮修訂營業證制度下車輛營運牌
照服務的承諾目標。

對未經批 准營辦的服務採取 執法行動

9 . 常 見 的 違 反 發 牌 條 件 罪 行 運 輸 署 可 根 據 《道 路 交 通 條

例》，就任何違反營業證制度 下發牌條件的事項進行研訊。然而，

對未經批准營辦的服務，需時甚久才完成研訊。如持證人向交通

審裁處提出上訴，則需時更長。審計署就二零零四至二零零六年

期間完成的 7 8 宗研訊進行分析，結果顯示平均需時 17 個月才結

案並向持證人施加制裁。對輕微違反發牌條件的行為，當局亦採

取同一執法程序提出檢控或進行研訊。根據交通諮詢委員會（交

諮會）在二零零四年七月發表的報告，定額罰款通知書制度是最

簡單和耗用最少資源的執法方式。交諮會建議，運輸署應把常見

的 違 反 發 牌 條 件 行 為 列 入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制 度 下 須 予 懲 處 的 表

列罪行，從而精簡執法 程 序。截 至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

運輸署並沒有執行交諮會的建議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加快
執行交諮會的建議。

1 0 . 施加制裁 在二零零四至二零零六年 已完成的 8 3 宗研訊

中，有 18 宗未能向持證人施加制裁，因為他們已於當局施加制

裁前把其名下車輛過戶予其他持證人，又或沒有提出營業證續期

申請。上述個案比例大幅上升，由二零零四年的 11 % 增至二零

零 六 年 的 40 %。二 零 零 四 年， 交 諮 會 曾 表 示 關 注 有 關 制 裁 的 成

效，並建議運輸署應檢討有關的行政制裁，尤應考慮是否需向屢

次 違 規 者 施 加 較 重 的 刑 罰 。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檢 討
行 政 制 裁 的 成 效， 尤 應 考 慮 是 否 需 向 屢 次 違 規 者 施 加 較 重 的 刑
罰；及 (b )在 批 出 額 外 服 務 批 註 或 批 准 牌 照 續 期 時 ，參 考 持 證 人
過往表現及往績記錄，包括曾否違反發牌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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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找 出 未 經 批 准 營 辦 的 服 務 運 輸 署 分 區 辦 事 處 進 行 調

查，以確定是否有未經批准營辦的服務，並蒐集有關證據。審計

署審查了二零零六及二零零七年進行的 2 0 項調查，發現有 1 9 項

是因接獲市民和公共運輸營辦商的投訴及／或轉介才進行。持證

人如在預定開始服務日後才遞交營辦指定路線服務的申請，或在

營業證／營業證證明書有效期屆滿後才遞交續期申請，便可能會

在未獲批准或沒有有效營業證／營業證證明書的情況下，提供未

經 批 准營 辦 的 服 務 。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根 據 所 接 獲
投 訴 和 過 往 調 查 的 數 目 ，進 行 調 查 ，以 找 出 未 經 批 准 營 辦 的 服
務；及 (b )改 善 分 區 辦 事 處 與 公 共 車 輛 分 組 之 間 的 內 部 溝 通 ，以
便在處理逾期申請時，找出是否有未經批准營辦的服務。

客運營業 證制度下的車輛檢 驗

1 2 . 缺 席 召 喚 車 輛 檢 驗 的 個 案 所 有 被 舉 報 出 現 問 題 的 車

輛，均須接受召喚車輛檢驗。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七年，有 59 5 部

在營業證制度下營運的車輛須接受召喚車輛檢驗。在這 5 9 5 宗個

案中，有 1 27 宗 (21 % )為缺席個案。登記車主可於牌照屆滿日期

前四個月預約進行年檢。如召喚車輛檢驗日期與年檢日期相隔少

於四個月，登記車主可把年檢日期提前，以取代交出車輛作召喚

車輛檢驗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，如召喚車輛檢驗日期與年檢
日期相隔少於四個月，應密切監察召喚車輛檢驗的預約日期，並
推行措施，取消年檢後的召喚車輛檢驗。

1 3 . 缺 席 抽 樣 檢 驗 的 個 案 二 零 零 六 至 二 零 零 七 年，運 輸 署

向 1 08 6 部選定車輛 (即 1 0 3 7 部非專營公共巴士及 4 9 部私家巴

士 )的登記車主發出車輛檢驗令，以進行抽樣檢驗。在 1 08 6 宗

個案中，有 4 4 宗 (4 % )為缺席個案。在 4 4 宗個案中，有 3 2 宗的

車輛檢驗令經郵政局退回。在這 3 2 宗個案中，有 2 宗個案並無

把禁制令輸入電腦系統內。這 2 部車輛隨後過戶，但並無交予當

局進行抽樣檢驗。除把禁制令輸入電腦系統外，當局並無就郵政

局退回車輛檢驗令的個案採取行動。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：
(a )確 保 迅 速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；及 (b )就 未 能 向 登 記 車 主 投 遞 車 輛 檢
驗令的個案採取跟進行動，鼓勵登記車 主 通 知 運 輸 署 更 改 地 址 ，
並提醒他們不遵守有關規定的後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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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取消車輛 牌照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，在 10 宗成功投

遞車輛檢驗令但缺席抽樣檢驗的個案中，有 9 部巴士的車輛牌照

隨 後 被 取 消 。取 消 該 9 部 巴 士 的 車 輛 牌 照 所 需 的 時 間 為 7 至

9 5 天不等，平均 為 2 7 天。取消車輛牌照是一項有效的執法行動。

適時的執法行動可鼓勵登記車主遵守抽樣檢驗的規定。審計署建
議運輸署署長應迅速採取行動，取消沒有交出作抽樣檢驗的車輛
的牌照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5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所有建議。

二零零八年四月


